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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概述 

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嘉通公司），成立于 2019 年

3 月，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，注册资金约 62 亿元人民币，注册地江苏

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大楼，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新能源技术开

发、技术咨询；精对苯二甲酸（PTA）的生产和销售；副产混苯二甲

酸、粗对苯二甲酸、增塑剂的生产和销售；化工产品、化工原料（除

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）的销售；特种化纤、改性化纤、涤纶纤

维（除危险化学品）、合纤丝和涤纶丝的生产和销售；专用化学产品

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专用化学产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

合成材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合成材料销售；纸制品制造；包

装材料及制品销售；纺织原料（除棉花、鲜茧的收购）、纺织机械设

备及配件的批发及进出口贸易；余热发电；高低压蒸汽生产及销售；

普通货物装卸搬运；仓储服务；经营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；

国际经济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证券、期货）；机械设备租赁；非居住

房地产租赁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。嘉通能源股东包括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鹏裕贸易有限

公司（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恒盛化纤有限公司出

资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），股权占比分别为 95%、5%。。 

现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产品包装外购托盘进行包装运输，由于企

业产能较大，外购托盘对于企业来说成本较高。企业综合考虑之下，

决定自主生产塑料托盘供产品包装运输使用。另外目前企业对包装纸

管需求量较大，企业拟增加包装纸管生产，保证包装纸管供应满足厂

区内现有产品包装需求。 

为此，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 2500 万元，利用厂区内闲

置的泡沫车间 2 一层生产塑料托盘、二层生产纸管，购置注塑机、粉

碎机、干燥拌料系统、分纸机、卷管机等设备，建设年产 145 万张塑

料托盘和 3650 万只纸管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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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

评价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第 682 号）等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在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，应对该

工程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南京源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受江苏嘉

通能源有限公司的委托，承担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年产 145 万张塑

料托盘和 3650 万只纸管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。根据《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2021 年版），本项目塑料托盘属于“二

十六、橡胶和塑料制品业”中“塑料制品业”中“以再生塑料为原料

制造的”，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；包装纸管属于“十九、造纸和纸

制品业”中“纸制品制造”中“有涂布、浸渍、印刷、粘胶工艺的”，

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。为此，环评单位的技术人员在现场踏勘、基

础资料收集和工程分析的基础上，编制完成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，

提交给主管部门供决策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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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     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开信息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、建

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、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

联系方式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、征求公众意见的

主要事项、公众提出意见的公示时间段及主要方式等。公示时间为

2024 年 11 月 19 日起 10 个工作日。 

2.2 公开放式 

2.2.1 网络 

网上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19 日起，在生态环境公示网（htt

ps://gongshi.qsyhbgj.com/h5public-detail?id=425546）进行了公示，公

示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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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 其他 

无 

2.3 公众意见情况 

本项目首次信息公示期间，没有收到群众邮件、电话等反馈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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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    公示内容为《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年产 145 万张塑料托盘和 3

650 万只纸管项目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文本，公示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。

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）的要求。 

3.2 公示方式 

3.2.1 网络 

网上公示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3 日起，在生态环境公示网（https:

//gongshi.qsyhbgj.com/h5public-detail?id=434968）进行了征求意见稿

公示，在网页中说明了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，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

途径，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，并附具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

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链接。公示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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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报纸 

报纸公示选取扬子晚报，公示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3 日和 2025 年

1 月 9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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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3 张贴 

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1 月 3 日起于项目选址处进行了现场公示，

持续公示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。 

  

 
 

 

3.2.4 其他 

无 

3.3 查阅情况 

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可通过网络、报纸和

现场张贴三种渠道获悉，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本和公众意见表可通过

公示的网络连接查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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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没有收到群众邮件、电话等反馈意

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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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本项目未采取公众座谈会、听证会、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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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公众意见处理 

本项目在网络公示、报纸公示和现场公示期间，没有收到群众邮

件、电话等反馈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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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报批前公开情况 

  暂未进行报批前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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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其他 

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对公示载体（网站截图、报纸、现场张贴照片）、

公正反馈的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》等公众参与过程资

料归档管理，存档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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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诚信承诺 

我单位已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

4 号）要求，在《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年产 145 万张塑料托盘和 3

650 万只纸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

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或建议，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  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年产 145 万张

塑料托盘和 3650 万只纸管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

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。

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江苏嘉通

能源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 

   

 

 

承诺单位：江苏嘉通能源有限公司 

 


